
新闻IP作品报送要求

新闻IP项目参评作品为新闻单位主导或新闻单位记者、编辑经所在媒体批准，依托本媒体终端或社交平台打造，以新闻事实为核心，围绕特定主题或领域，在互联网舆论场具有高辨识度、强公信力和广传播力的新闻作品集群及传播载体，包括工作室账号、新闻专栏等。应特色鲜明，专业性强，社会影响大。应连续发布作品半年以上，平均每周不少于1次。曾获新闻专栏奖的作品，如有重大创新，间隔5年后可参评。

所有作品报送时，须用A4纸打印《推荐作品目录》并加盖推荐单位公章。同时，报送关于履行相关程序（包括作品公示时间、地点、公示结果等情况）的说明，须加盖参评单位公章。
    一、纸质材料报送要求。报送纸质文字材料1套，按照《推荐表》、2篇代表作基本情况和代表作剪报复印件（广电作品为文字稿，新媒体作品为作品页面截图及文字稿）、每月发布作品目录的顺序装订（无法用A4纸复印的作品，复印后折叠为A4大小），并附一本（份）样报刊。文字稿要求同原刊播作品一致，段落清晰完整，文字与标点符号使用正确。

二、网络系统报送要求。1.按照有关内容要求，录入电子《推荐表》；将盖章后的纸质《新闻IP参评作品推荐表》《新闻IP代表作基本情况》《新闻IP每月发布作品目录（2025年)》扫描为PDF版，并上传在“上传推荐表PDF”位置。2.报刊作品上传参评版面的PDF版；广播电视作品上传音视频；新媒体作品上传页面截图，有音视频的上传音视频。3.上传代表作完整文字稿。

新闻IP参评作品推荐表
	新闻IP
名称
	
	类别
	填写“工作室账号”或“专栏”，专栏同时备注“报纸/广播/电视/新媒体”

	原创
单位
	按照主管部门批准的新闻单位名称填写，不必填写单位内设部门等。
	发布
平台
	在多个平台发布的，只填报1个发布平台。发布平台应填写全称。

	创办
日期
	需在2025年6月30日（含）之前创办，填写：×年×月×日。
	发布周期
	
	2025年度
发布总次数
	

	主创
人员
	严格按规定填报。按“集体”申报的，应附做出主要贡献的人员名单。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参评。
	编辑
	严格按规定填报。按“集体”申报的，应附做出主要贡献的人员名单。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参评。

	新媒体作品
链接
	工作室账号、新媒体专栏首屏二维码或链接，需长期有效。
	入选
“三好作品”
	如是填“√”

	
	
	入选
“我的代表作”
	如是填“√”

	作
品
简
介
	填报工作室账号或专栏定位、作品评介、形式体裁、风格特点、受众反映等，不超过500字。

	经我单位审核，该作品内容真实，相关申报材料属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

              （加盖参评单位公章）       （加盖推荐单位公章）

	联系人
	
	邮箱
	
	手机
	

	参评单位领导签字：


新闻IP代表作基本情况
	新闻IP
名称
	与《新闻IP参评作品推荐表》一致。

	代表作标题
	选取2篇代表作分别填写
	体裁
	

	发布日期
	2025年×月×日
	字数/时长
	

	新媒体作品
链接
	作品二维码或链接需长期有效。
	入选
“三好作品”
	如是填“√”

	
	
	入选
“我的代表作”
	如是填“√”

	作
品
评
介
	填报作品采编制作过程、传播效果、社会效果等，要求客观准确，不超过500字。

	传
播
数
据
	全网传播量
最高平台
发布链接
	

	
	该平台
传播量
	
	该平台
互动量
	点赞、转发、评论总和
	全网总传播量（万）
	


2篇代表作前各附1张。
新闻IP每月发布作品目录（2025年)
	月份
	作品标题
	新媒体作品二维码或链接
	发布日期

	1月
	
	
	

	2月
	
	
	

	3月
	
	
	

	4月
	
	
	

	5月
	
	
	

	6月
	
	
	

	7月
	
	
	

	8月
	
	
	

	9月
	
	
	

	10月
	
	
	

	11月
	
	
	

	12月
	
	
	


填写每月任意一期发布的作品标题，动态消息集纳式栏目填报栏目名称。创办不满一年的，填报创办以来每月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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